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
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61号

　　《内蒙古自治区各级人民政府消防安全责任制规定》已经2008年12月5日自治区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自治区代主席　巴特尔　

                                                                                                                   2008年12月22日　
　　第一条　为了预防火灾和减少火灾危害，落实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派出机关的消防安全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内蒙古自治区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实行消防安全责任制。

　　第三条　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落实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行政区域、本部门的消防安全第一责任人，对消防安全工作负领导责任。

　　第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实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将消防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开展宣传教育，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二）督促检查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履行消防工作职责；

　　（三）将消防规划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并组织有关部门实施；

　　（四）加强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的建设和维护，保障防火、灭火和抢险救援工作投入；

　　（五）旗县（市、区）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建立公安消防队、专职消防队；

　　（六）建立重大、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机制；

　　（七）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第六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落实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组织制定本部门和直属单位消防安全工作制度，落实上级部署的消防安全工作；

　　（二）对涉及消防安全的行政许可项目，应当严格依法审查；

　　（三）督促整改火灾隐患，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专项治理；

　　（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普及消防安全知识；

　　（五）协助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开展火灾事故调查；

　　（六）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第七条　苏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落实下列消防安全责任：

　　（一）制定并实施本行政区域（辖区）消防规划，加强公共消防设施、消防装备的建设和维护，建立苏木乡镇、街道火灾事故应急救援机制；

　　（二）将消防工作列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范围；

　　（三）组织建立专职或者义务消防队；

　　（四）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专项治理，消除火灾隐患；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消防工作职责。

　　第八条　公安（边防）派出所应当落实居民区、嘎查村和部分非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个体工商户的消防监督管理责任。

　　第九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与下一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状），明确消防安全责任。

　　第十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对下一级人民政府和本级所属部门、派出机关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第十一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消防安全责任制的考核情况，对在消防工作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的给予通报批评、行政处分。

　　消防安全责任制考核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布。

　　第十二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每年公布一次本行政区域内的重大火灾隐患，并公布整改结果；对整改难度较大的，应当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论证，提出可行的整改方案。

　　

　　第十三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列入督办事项或者予以挂牌督办的重大火灾隐患，及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整改情况；对未按期整改完毕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应当备案督办；对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重大火灾隐患，上一级人民政府应当直接挂牌督办。

　　第十四条　责令停产停业，对经济和社会生活影响较大的，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提出意见，并由公安机关报请本级人民政府依法决定。本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收到报告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第十五条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派出机关违反本规定的，上级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的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拒不改正的，依法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

　　第十六条　旗县（市、区）行政区域内一年累计发生2起以上重大火灾事故或者发生1起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旗县（市、区）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对火灾事故的发生或者损失、伤亡扩大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依法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第十七条　盟市行政区域内一年累计发生2起以上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或者发生1次死亡50人以上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对火灾事故的发生或者损失、伤亡扩大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依法给予记过以上的行政处分；主要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第十八条　本规定所指重大火灾是指造成10人以上30人以下死亡，或者50人以上100人以下重伤，或者5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特别重大火灾是指造成30人以上死亡，或者100人以上重伤，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财产损失的火灾。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
